


 

 

2021 年度院建筑类合格供应商 

（监理、招标代理、检测）自评结果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单  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企业公章） 

 

审 核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手签） 

 

 

填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监理企业：2020年度我公司承揽中物院建设工程监理 XX

个，具体为： XX 单位 XX 工程。 

招标代理企业：2020 年度我公司承揽中物院建设工程招

标代理 XX 个，具体为： XX 单位 XX 工程 

检测企业：2020年度我公司承揽中物院建设工程检测 XX

个，具体为： XX 单位 XX 工程 

二、自评情况 

XXX 年 XX 月 XX 日，我单位按照《中物院建筑服务类合

格供应商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计划〔2019〕47 号）的要求进

行了年度自评，得分为 XX 分，其中：扣（加）分原因为……。

具体评分详见附表（企业基本信息应如实填写，有涉诉、获

奖或被处罚情况应如实提供相关支撑材料，否则一旦被我单

位查实，将按不诚信处理）。 

 

  



 

 

监理单位年度自评表（监理单位使用） 

自评内容 自评标准及分值 应得分 自评得分 

企业基本信息 

企业基本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在变更后 20 个工作日内及时申报。及时申报 10

分；未及时申报 5 分。 
10 

 

本年度企业财务运行情况。赢利 10分；亏损 0-6分。 10  

本年度企业涉及建设工程诉讼。无诉讼得 10分；诉讼次数 3次以内 5-8分，

3次以上 0-4 分。 
10 

 

本年度企业获得国家、省、市及中物院奖励情况。无奖励得 5分；每得一个奖

励加 1分，最高得 10分。 
10 

 

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情况。一次扣 5分。 10  

监理履职情况 

按合同约定派驻项目监理机构，监理机构人员与所承担的建设工程项目主要

专业配套，并根据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约定和监理人员进退场计划实时进行调

配。按照监理规范实施“三控、两管、一协调，并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”。

“好”，8-10分；“一般”，5-7分；“差”，0-4分。 

10 

 

根据现行国家及地方有关标准、规范、规程，采取巡视、旁站、见证取样、平

行检验等工作发生，对建设工程的质量和施工安全进行检查验收，督促施工单

位对不合格的工程质量进行改正，处理质量缺陷和质量问题，整改安全事故隐

患，使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，并保证施工安全符合要求。“好”，8-10 分；

“一般”，5-7分；“差”，0-4分。 

10 

 

监理办公设施设备、检测仪器设备、技术资料等配备情况；实施监理工作中计

算机信息化管理情况；监理文件资料的填写、编制、审核、审批、收集、整理、

组卷、移交情况。“好”，8-10分；“一般”，5-7分；“差”，0-4分。 

10 

 

在监理服务过程中与相关责任单位的配合程度。“好”，8-10分；“一般”，5-7

分；“差”，0-4分。 
10 

 

监理人员在执业过程中责任心、职业道德素养和廉洁自律情况。“好”，8-10

分；“一般”，5-7 分；“差”，0-4分。 
10 

 

 



 

招标代理企业年度自评表（招标代理企业使用） 

序号 自评内容 自评要求及评分标准 自评情况（简要文字描述） 应得分 自评分 

1 
企业基

本信息 

1.1 
企业及人员基本信息出现变化时应在发生变更后及时申

报，不按期申报扣 5分。 
 10  

1.2 
本年度企业涉及法院判决情况，无诉讼得满分，诉讼次数

2次以内 5-8分,2次以上得 0分。 
 10  

1.3 
本年度企业获得市级以上及行业奖励情况，无奖励得 5

分，每得一项奖励加 1分，最高得 10分。 
 10  

1.4 被院外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罚情况，每处罚一次扣 5 分。    

2 

 

在中物

院承揽

业务情

况 

2.1 
合同履约情况，良好：12-15分，一般：9-11分，差：5-

8分。 
 15  

2.2 
技术能力储备情况，良好：12-15分，一般：9-11分，

差：5-8分。 
 15  

2.3 
内控制度完善及质量控制体系运行情况，良好：16-20 分，

一般：11-15分，差：5-10分。 
 20  

2.4 
服务能力及与建设单位配合情况，良好：16-20分，一

般：11-15分，差：5-10分。 
 20  

注：年度内未承揽中物院招标代理业务的企业，只需填报企业基本信息部分，总得分率不超过 100%。 

  



 

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年度自评表（检测机构使用） 

序

号 
自评内容 自评要求及评分标准 自评情况（简要文字描述） 应得分 自评得分 

一 
企业基

本信息 

1.1 
 企业基本信息出现变化时应在发生变更后 20个工

作日内及时申报，不按期申报扣 4分。 
 10  

1.2 
 本年度企业财务运行情况。盈利得满分；亏损得 0-

6分。 
 10  

1.3 
本年度企业涉诉建设工程诉讼情况。无诉讼得满

分；诉讼次数 3次以内 5-8分，3次以上 0-4分。 
 10  

1.4 

本年度企业获得国家、省、市行政主管部门及中物

院奖励情况。无奖励得 5分；每得一个奖励加 1分，

最高 10分。 

 10  

1.5  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情况，每处罚一次扣 5分。    

二 

在中物

院承揽

检测业

务情况 

2.1 
合同履行情况。良好,12-15分；一般，8-11分；

差 0-7分。 
 15  

2.2 
检测技术能力情况。良好,12-15分；一般，8-11

分；差 0-7分。 
 15  

2.3 
质保能力情况。良好,12-15分；一般，8-11分；

差 0-7分。 
 15  

2.4 
商务能力情况。良好,12-15分；一般，8-11分；

差 0-7分。 
 15  

注：年度内未承揽中物院检测业务的企业，只需填报企业基本信息部分，总得分率不超过 100%。 


